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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00100          证券简称：工新 3        主办券商：江海证券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新增诉讼涉案金额：20,922,963.01元及诉讼费用等。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新增 160起投资者诉讼案件尚未收

到法院判决，其中 159起已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其他案件尚未全部履行完毕，

对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大高新”、“公司”）

损益产生的影响尚不能确定，具体影响以公司年度审计会计师的审计结果为准。 

公司近日收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哈中院”）送达

的 160 名投资者《民事起诉状》、（2023）黑 01 民初 524 号等 25 份《民事判决

书》，收到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2023）黑民终 651

号《民事裁定书》、（2023）黑民终 398 号《民事判决书》等 8 份法律文书。具

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新增诉讼案件情况 

（一）160 起投资者诉工大高新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共计 160 名投资者 

被告：工大高新 

个别案件共同被告增加时任董监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新技术开发总公司（以下简

称“工大高总”）。 

2、案件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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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大高新于 2018 年 7 月 2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黑调查字[2018]25 号），因公司涉嫌违反

证券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工大高新于 2020 年 10月 23日

收到中国证监会黑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黑龙江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0]2号）及《市场禁入决定书》（[2020]2 号），黑龙江证监局认定工大高

新存在违法事实，160名投资者据此向哈中院提起诉讼。 

因投资者诉讼案件较多且存在随时变动的情形，新增投资者诉讼案件的基本

信息为公司根据目前已收到的法律文书统计披露，最终情况以法院判决为准，请

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披露的相关公告。 

3、原告诉讼请求 

160 名投资者请求判令工大高新赔偿原告股票投资差额损失、佣金等共计

20,922,963.01元及诉讼费用等；个别案件请求判令时任董监高、中准会计师事务

所、工大高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2023）黑 01 民初 524 号案件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工大高新 

被告：北京发亚经济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发亚”）  

2、案件基本情况 

1996 年 7 月 8 日，工大高新与北京发亚签订《楼宇及土地转让协议》，约定

工大高新以人民币 2,080万元购买北京发亚位于哈尔滨道里区巡船胡同 16号的不

动产(以下简称“标的不动产”)，对应房屋面积 6131 平方米(以房屋所有权证为

准)、土地使用权面积 3220.54平方米(以国有土地使用证为准)。后于 1999年 12

月 9 日签订《补充协议》，将转让价款变更为 2,052 万元。转让价款已由哈尔滨

红博广场有限公司代工大高新向北京发亚和其指定方付讫，根据《楼宇及土地转

让协议》,北京发亚应协助将标的不动产过户至工大高新名下。付款完毕后,北京

发亚仅向工大高新移交了标的不动产的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证，至工大

高新起诉之日仍未履行协助过户义务。 

3、原告诉讼请求 

判决北京发亚将《楼宇及土地转让协议》、《补充协议》项下对价为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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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的不动产过户至工大高新名下，前述不动产包括：（1）哈里国用(1994)字第

17874号土地使用权；（2）集体单位自管公产字第 A01281号、集体单位自管公产

字第 A01282号、集体单位自管公产字第 A01283号、集体单位自管公产字第 A01284

号、集体单位自管公产字第 A01285 号、集体单位自管公产字第 A01286 号六套房

产。 

4、案件进展情况 

哈中院经审理后认为，工大高新诉请北京发亚协助其公司办理案涉 6 处房产

及土地的产权变更登记的主张成立，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 

北京发亚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协助工大高新将哈里国用 (1994)

字第 17874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及集体单位自管公产字第 

A01281号、集体单位自管公产字第 A01282 号、集体单位自管公产字第 A01283号、

集体单位自管公产字第 A01284 号、集体单位自管公产字第 A01285 号、集体单位

自管公产字第 A01286 号六本房屋所有权证的房产变更登记至工大高新名下，办理

上述土地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所需费用由工大高新负担。 

案件受理费 144,400 元、公告费 460 元，均由北京发亚负担。 

二、已披露诉讼的进展情况 

（一）2起一审已判决案件 

1、案件当事人 

原告：2名投资者 

被告：工大高新、工大高总、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工大集团”）、张大成 

2、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工大高新向原告支付因虚假陈述引起的侵权赔偿款共计 69,692.91

元； 

（2）判令工大高总、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工大集团、张大成对上述损失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3）工大高新、工大高总、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工大集团、张大成承担全部

诉讼费用。 

3、案件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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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中院经过审理，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1,342.33 元，由原告负担。 

（二）5起一审已判决案件 

1、案件当事人 

原告：5名投资者 

被告：工大高新、张大成、姚永发、中准会计事务所 

2、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工大高新向原告赔偿损失共计 404,522.97元； 

（2）判令张大成、姚永发、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案件进展情况 

哈中院经过审理，判决如下： 

（1）工大高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失共计

126,345.26元； 

（2）张大成对工大高新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姚永发、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对工大高新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在 5%的范围

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7,730.64元，原告负担 5,300.58元，工大高新负担 2,430.06元，

张大成对工大高新负担的案件受理费承担连带责任，姚永发、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在工大高新负担案件受理费的 5%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三）（2021）黑 01 民初 1158 号案件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陈伟洪 

被告：工大高新、任会云、崔国珍、何显峰、徐艳华、吕占生、梁会东、颜

跃进、田黎明 

2、原告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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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法判令工大高新向陈伟洪各项经济损失合计 1,908,065.28 元（其中：

投资差额损失 1,884,542 元，佣金损失 599.95 元，利息损失 22,923.33 元； 

（2）依法判决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工大高新承担； 

（3）判令何显峰、任会云、崔国珍、吕占生、徐艳华、颜跃进、梁会东、田

黎明对陈伟洪的上述损失和诉讼费用承担连带责任。 

3、案件进展情况 

哈中院经过审理，判决如下： 

（1）工大高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陈伟洪投资差额损失等

497,960.66元、印花税损失 497.96元、佣金损失 149.39元，共计 498,608.01元； 

（2）驳回陈伟洪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21,972.59元，陈伟洪负担 5,741.79元，工大高新负担 16,230.80

元。 

（四）11起一审已判决案件 

1、案件当事人 

原告：11名投资者 

被告：工大高新、张大成、中准会计事务所、工大高总、工大集团 

2、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工大高新向原告支付因虚假陈述引起的侵权赔偿款共计 2,987,323

元； 

（2）判令工大高总、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工大集团、张大成对上述损失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3）工大高新、工大高总、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工大集团、张大成承担全部

诉讼费用。 

3、案件进展情况 

哈中院经过审理，判决如下： 

（1）工大高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失共计

859,320.4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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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大成对工大高新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对工大高新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在 5%的范围内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 

（4）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56,689.72 元，原告负担 41,693.64元，工大高新负担 14,996.08

元，张大成对工大高新负担的案件受理费承担连带责任，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在工

大高新负担案件受理费的 5%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五）（2022)黑 01 民初 1073 号案件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奎霞 

被告：工大高新 

2、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工大高新向沈奎霞赔偿股票投资差额损失 3,366.09 元、印花税 3.37

元、佣金 1.01元； 

（2）本案的诉讼费用均由工大高新承担。 

3、案件进展情况 

哈中院经过审理，判决如下： 

工大高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沈奎霞投资差额损失 3,366.09 元、

印花税 3.37元、佣金 1.01元，共计 3,370.46元； 

如果被告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50 元，由工大高新负担，退还沈奎霞诉讼费 87.01 元。 

（六）3起一审已判决案件 

1、案件当事人 

原告：3名投资者 

被告：工大高新、张大成、姚永发、吕莹、王梅、何显峰、任会云 

2、原告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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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工大高新向原告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306,379.97 元（包括投资

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印花税损失）； 

（2）判令诉讼费用由工大高新承担； 

（3）判令张大成、姚永发、吕莹、王梅、何显峰、任会云对原告的上述损失

和诉讼费用承担连带责任。 

3、案件进展情况 

哈中院经过审理，判决如下： 

（1）工大高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失共计

306,379.97元； 

（2）张大成对工大高新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吕莹、姚永发、王梅、何显峰对工大高新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在 5%的范

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5,912.49 元，由工大高新负担，张大成对工大高新负担的案件受

理费承担连带责任，吕莹、姚永发、王梅、何显峰在工大高新负担案件受理费的

5%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七）（2022）黑 01 民初 1040 号案件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曾红梅 

被告：工大高新、张大成、姚永发、何显峰、任会云、崔国珍、吕占生、徐

艳华、颜跃进、梁会东、田黎明、张砚超 

2、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工大高新向曾红梅赔偿股票投资差额损失 111,976.92 元； 

（2）判令工大高新向曾红梅赔偿佣金 33.59元、印花税 111.98 元； 

（3）本案的诉讼费用均由工大高新承担； 

（4）判令张大成、姚永发、何显峰、任会云、崔国珍、吕占生、徐艳华、颜

跃进、梁会东、田黎明、张砚超对曾红梅的上述损失和诉讼费用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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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件进展情况 

哈中院经过审理，判决如下： 

（1）工大高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曾红梅投资差额损失

111,976.92元、印花税损失 111.98元、佣金损失 33.59元，共计 112,122.49元； 

（2）张大成对工大高新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姚永发、何显峰对工大高新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在 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4）驳回曾红梅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2,542.45 元，由工大高新负担，张大成对工大高新负担的案件受

理费承担连带责任，姚永发、何显峰在工大高新负担案件受理费的 5%范围内承担

连带责任。 

（八）（2023）黑民终 651 号案件 

1、案件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艳玲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工大高新 

2、案件基本情况 

2021 年,上诉人唐艳玲以工大高新存在证券虚假陈述为由向哈中院提起诉讼,

哈中院经过审理作出《民事判决书》，工大高新赔偿唐艳玲投资差额损失等共

6,266.37元；驳回唐艳玲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759.82元，唐艳玲负担 635.80

元，工大高新负担 124.02元。 

3、案件进展情况 

上诉人唐艳玲因与被上诉人工大高新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哈中

院（2021）黑 01 民初 988 号民事判决，向省高院提起上诉。省高院于 2023 年 10

月 12日向上诉人唐艳玲送达了《上诉费缴纳通知单》，上诉人唐艳玲逾期未按照

规定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省高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按上诉人唐艳玲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

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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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九）3起二审已判决案件 

1、案件当事人 

上诉人（一审原告）：3名投资者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工大高新 

2、案件基本情况 

2021 年，3 名投资者以工大高新存在证券虚假陈述为由向哈中院提起诉讼。

哈中院经过审理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工大高新赔偿 3 名投资者投资差额损

失共计 66,633.49 元，驳回 3名投资者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2,577.55元，

3名投资者负担 11,166.84 元，工大高新负担 1,410.71元。 

3、案件进展情况 

上诉人收到一审判决后，分别上诉至省高院。省高院经过审理后作出《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11,344.32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十）（2023）黑民终 398号、（2023）黑民终 399 号案件 

1、案件当事人 

两起案件上诉人（一审原告）为：王国华、张广全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均为：工大高新、工业大学、工大高总、张大成、姚

永发、吕莹、王梅、彭海帆、张景杰、何显峰、任会云、崔国珍、吕占生、徐艳

华、颜跃进、梁会东、田黎明、张砚超 

2、案件基本情况 

2021 年，王国华、张广全以工大高新存在证券虚假陈述导致巨大投资损失为

由分别向哈中院提起诉讼，哈中院经过审理，认为王国华、张广全的投资行为与

工大高新虚假陈述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王国华、张广全的损失亦与虚假陈述行

为不存在因果关系，王国华、张广全以虚假陈述民事侵权为由要求工大高新承担

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王国华、张广全要求张大成等

17 名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亦不成立，不予支持。哈中院作出(2021)黑 01 民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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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9 号和（2021）黑 01 民初 1187 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王国华、张广全

的诉讼请求。每起案件受理费 276,835.14 元，由王国华、张广全分别负担。 

3、案件进展情况 

上诉人王国华、张广全收到一审判决后，分别上诉至省高院。省高院经过审

理后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每起二审案件受理费 276,835.14元，由王国华、张广全分别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十一）（2023）黑民终 337 号案件 

1、案件当事人 

上诉人（一审被告）：姚永发、王梅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张健 

一审被告：工大高新、张大成、姚永发、吕莹、何显峰、任会云、崔国珍、

张景杰、吕占生、徐艳华、颜跃进、梁会东、田黎明、张砚超、彭海帆 

2、案件基本情况 

2021 年，张健以工大高新存在证券虚假陈述为由向哈中院提起诉讼。哈中院

经过审理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工大高新赔偿张健投资差额损失共计 19,456.80

元，张大成对工大高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吕莹、姚永发、王梅对工大

高新给付义务在 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驳回张健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 1,768.74 元，张健负担 1,331.74 元，工大高新负担 437 元，张大成对工大

高新负担的案件受理费承担连带责任，吕莹、姚永发、王梅在工大高新负担案件

受理费的 5%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3、案件进展情况 

姚永发、王梅收到一审判决后，分别上诉至省高院。省高院经过审理后作出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姚永发、王梅分别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50元，由二人各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十二）（2023）黑民终 394 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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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当事人 

上诉人（一审被告）：吕莹、王梅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桂芹 

2、案件基本情况 

2021 年，王桂芹以工大高新存在证券虚假陈述为由向哈中院提起诉讼。哈中

院经过审理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工大高新赔偿王桂芹投资差额损失共计

36,245.91元，张大成对工大高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吕莹、姚永发、王

梅对工大高新给付义务在 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驳回王桂芹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 2,944.20 元，王桂芹负担 2,137.03 元，工大高新负担 807.17元，

张大成对工大高新负担的案件受理费承担连带责任，吕莹、姚永发、王梅在工大

高新负担案件受理费的 5%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3、案件进展情况 

吕莹、王梅收到一审判决后，分别上诉至省高院。省高院经过审理后作出《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吕莹、王梅分别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50元，由二人各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 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新增 160 起投资者诉讼案件尚未收到法院判决，其中 159 起已在破产程

序中申报债权；其他案件尚未全部履行完毕，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尚不能确定，

具体影响以公司年度审计会计师的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9日 


